
2021 年兰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赛项规程

“美容美发技能比赛”竞赛规程

一、赛项名称

赛项名称：美容美发技能比赛

赛项组别：中职组

赛项归属：现代服务业

二、竞赛目的

通过比赛，展示中职美发与形象设计和美容美体专业选手的专

业素养和操作技能，检验学生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，检验中职学

校美容美发专业的教育教学成果，引领其专业建设的发展方向，促

进专业教学改革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，加快产教融合人才培

养和课程改革与创新的步伐。向社会宣传职业教育成就，进一步促

进职业院校美容美发类专业毕业生就业，培育工匠精神，为行业企

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。

三、竞赛内容

赛项一：美发类比赛“标准卷杠”“男士波浪发型”。

赛项二：美容类比赛“新娘化妆盘发造型”“晚宴化妆”“面部

皮肤护理”。

四、竞赛方式

1、本次大赛各赛项均为个人赛。

2、赛项场次安排计划如下：



项目 场次
时间安排 竞赛

地点检录时间 竞赛时间

美发类
标准卷杠 1 8:30-8:50 9:10-9:50 4002

男士波浪发型 2 9:30-9:50 10:10-11:00 4002

美容类

新娘化妆盘发造型 1 8:30-8:50 9:00-10:20 5004

晚宴化妆 2 9:20-9:40 10:30-12:00 5004

面部皮肤护理 1 8:30-8:50 9:10-10:10 4001

五、竞赛规则

1.报名资格和要求

（1）参赛选手为兰州市区县属中等职业学校和在兰省属中等职

业学校在籍在校学生，年龄不超过 21 周岁。参赛选手只允许参加一

个项目。

（2）本次大赛各赛项均为个人比赛，包括五个赛项，均为实操

比赛。1名选手限报 1名辅导老师。

（3）真人模特由参赛单位在藉学生中选择，身高标准 1.60 米～

1.75 米，三围不做规定。

2.熟悉场地

大赛举行前一天，大会工作人员将带领各领队熟悉检录区、备场

区、比赛区等场地。

3.开始比赛

各项比赛均设置计时员，由裁判员现场宣布比赛开始后，计时员

开始计时。

4.比赛纪律

（1）参赛选手凭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



比赛及相关活动。

（2）参赛选手进行操作比赛前须检录。检录时应出示本人身份

证及参赛证，检录合格后方可参赛。凡未按时检录或检录不合格者

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3）参赛选手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裁判、听从指挥。

（4）对于任何违反赛场纪律、扰乱赛场秩序者，视情节给予处

理。

（5）竞赛期间如遇发生火情、伤病等特殊情况，要保持镇静，

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。遇紧急情况服从工作人员统一指挥，有秩

序的撤离。

（6）为了防控疫情，竞赛期间不设置观摩。

（7）所有人员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及钱款，以免丢失。

六、竞赛环境

赛场环境严格根据比赛实际需求设计，采光、照明、通风和控

温良好，环境温度、湿度符合设备使用规定。

七、技术规范

1.内贸行业标准《SB/T11019-2013 美发服务操作流程和服务质

量要求》。

2.内贸行业《SB/T11020-2013 美发美容行业岗位分类和岗位规

范标准》。

八、评分标准

1.标准卷杠竞赛评分标准

（1）排列方式符合项目规定，分区均匀、划分线清晰、发片薄

厚均匀、两侧卷杠数量对称、排列整齐、不压发根、不窝发稍（50



分）

（2）发丝服帖、松紧适度、平整光滑、清晰流畅，皮筋排列整

齐（50分）

2.男士波浪发型竞赛评分标准

（1）修剪技术 40%：修剪层次清晰，过渡自然、结构匀称。

（2）吹风技术 40%：发型波纹线条清晰、流畅，发丝富有弹性

和光泽。

（3）整体造型 20%：整体造型自然，符合脸型、头型，突出技

术功底。

3.新娘化妆·盘发整体造型竞赛评分标准

（1）化妆评分标准

①化妆技术 80%：妆面粉底厚薄均匀，粉底颜色自然柔和，质感

细腻；妆面干净，对称牢固，化妆技巧突出新娘化妆特点；色彩搭

配合理，层次过渡衔接自然；五官轮廓清晰，比例均匀，妆面设计

与造型意图吻合。

②整体效果 20%：妆面、色彩、发型、服饰搭配符合新娘自身条

件和新娘化妆要求，符合婚庆场合，突出新娘魅力。

（2）发型评分标准

①发型技术 80%：发色与发型、发片与发型、头饰与发型和谐搭

配,体现作品的原创性。

②整体设计 20%：妆面、发型、服饰整体造型协调搭配，整体造

型体现实用性与时尚型结合。

整体计分（化妆分数和发型分数的平均值)

4.晚宴化妆竞赛评分标准



（1）化妆技巧 70%：妆面粉底厚薄均匀，粉底颜色自然柔和，

质感细腻；妆面干净，对称牢固，化妆技巧突出晚宴化妆特点；设

计意图明确，构思新颖，突出主题，具有个性特征；色彩搭配合理，

层次过渡衔接自然；五官轮廓清晰，比例均匀，妆面设计与造型意

图吻合。

（2）整体设计 30%：妆面、色彩、发型、服饰搭配符合模特自

身条件和晚宴化妆要求，注重整体效果，整体效果必须体现实用性

和生活气息。

5.面部护理竞赛评分标准：

（1）操作技术 90%：对面部进行正确的皮肤护理，操作手法规

范、标准、动作熟练正确。皮肤护理过程、时间及程序科学严谨合

理。

（2）卫生 5%：操作时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及卫生消毒制度。

（3）仪容仪表 5%：化淡妆、服装整洁。

九、评分方法

1.评分标准制订原则

从技术水平、专业知识、创意水平、整体造型方面进行评分。

2.裁判评分方法

（1）采取百分制，实操以技术的准确度、熟练度作为主要评分标

准，占比达 70%以上。

（2）评分办法,选手得分再减去违规扣分.

（3）同一个项目若多名参赛选手分数一致时，按选手二次抽签号

码的序号，取排序在先号码入选。例如:01 02 03 04 05,取 01 号序

号选手入选。



3.成绩产生方法

比赛结束后，裁判在现场评分。

4.成绩审核方法

统分结束后，审查无误签字并送裁判长和仲裁组长审核签字。

5.成绩公布方法

经仲裁审核 无误后，成绩当天在公示区公示。

十、奖项设定

1.个人奖分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获奖比例分别为参赛人数

的 15%、25%、35%。

2.获得一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。

十一、赛项安全

1.为确保技能大赛顺利进行，赛场安全组织均由后勤保障组负

责统一指挥安排。后勤保障组将派专人负责电吹风、电推剪等电器

的电压负荷检查，并防止可燃物放置于明火或高温环境中。

2.各领队需严格听从大赛工作人员安排，不得随意拼接电源，

在未听到裁判员指令前，不得私自使用电吹风等用具进行赛前准备。

同时主、承办方将进一步提高预防、控制、应急处置等突发安全事

故的能力，有效预防、正确应对、及时控制、依法处置突发安全事

故，规范应急处置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，保障参赛选手及师

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大赛正常秩序，并制定相关预

案。

十二、申诉与仲裁

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，

代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 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申诉。大赛采



取两级仲裁机制。赛项设仲裁工作组，赛区设仲裁委员会。大赛执

委会办公室选派人员参加赛区仲裁委员会工作。赛项仲裁工作组在

接到申诉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，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。申诉方对

复议结果仍有异议，可由领队向赛区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。赛区仲

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
附

“美容美发技能比赛”赛项技术要求

美发类：

（一） 标准卷杠（教习模头）

比赛时间：40 分钟

图例（标准图例）

比赛要求：

（1）选手自备教习模头，不可为教习模头化妆、染发、穿戴服

装、服饰或做任何标记。

（2）赛前可为教习模头头发进行修剪。

（3）选手携教习模头入场时，教习模头头发向后梳直，不可事

先分区。



（4）采用十字分区标准排列方式，使用三种不同长度的专用圆

形烫发杠，数量不少于 60个。

（5）必须使用同一颜色卷杠，如有违规，组委会将以备用卷杠

替代。

（6）公仔头自备，标准为 16-18 寸真发，吹风、剪刀、推子等

工具自备。

（二 ）男士波浪发型（教习模头）

比赛时间：50 分钟

图例（标准图例）

比赛要求：

（1）选手将教习模头的头发打湿，梳顺梳通。

（2）发型不少于 4个波纹，后发际线以下保留 3-5 公分。

（3）不允许使用造型棒，可使用发胶和饰发品。

（4）造型为前额头发探出、顶部方平，体现阳刚之气。

（5）按主持人指令开始剪吹梳造型，规定时间到，继续操作，

视同放弃比赛。



（6）公仔头自备，标准为 16-18 寸真发，吹风、剪刀、推子等

工具自备。

美容类：

（一）新娘化妆•盘发造型（真人模特）

比赛时间：80 分钟

新娘服装图例

款式 1 款式 2 款式 3

比赛要求:

（1）模特婚纱选手自备，款式见图例（颜色为白色）。禁止在婚

纱上添加任何饰物，禁止添加比赛规定以外的服装服饰，禁止添加

任何烘托作品的道具（如:手捧鲜花,散发喜糖,放飞鸽子等)。

（2）适合婚庆场合的实用型新娘妆。

（3）模特面部不准有纹饰痕迹；面部粉底赛场完成，颈部以下

粉底允许赛前完成；可提前修好眉型及卷曲睫毛，不允许再有其它

任何修饰的痕迹。

（4）所有的辅助化妆材料、假睫毛、美目贴必须在比赛现场粘

贴。



（5）发型以时尚为导向，能够被消费者接受。

（6）赛前可做好吹风、卷筒等准备工作，模特入场时全部头发

向后梳平梳顺。

（7）如需染发，可赛前完成，可使用 1 种颜色（不包括底色和

过渡色），禁止使用彩色喷雾。

（8）允许使用 1-2 块填充物，整体发型高度不得超过面部的

2/3；比赛开始前，填充物必须放在工作台上。

（9）头饰不能覆盖全头面积的 20%，饰品高度不可超出整个发

型的高度，禁止使用头发或类似纤维制成的饰品（比赛开始前，饰

品必须放在工作台上）。

（10）比赛中可使用任何造型工具和发品。

（11）化妆模特、服装、用品用具选手自备。

（12）发型完成后不得外露任何卡子等。

（二） 晚宴化妆（真人模特）

比赛时间：90 分钟

比赛要求：

（1）模特服装选手自备，款式为吊带裙。

（2）模特面部不准有纹饰痕迹；面部粉底赛场完成，颈部以下

粉底允许赛前完成；可提前修好眉型及卷曲睫毛，不允许再有其它

任何修饰的痕迹。

（3）所有的辅助化妆材料、假睫毛、美目贴须在比赛现场粘贴。

（4）适合参加晚宴或晚会场合。

（5）发型可以使用 1 种颜色（不包括底色和过渡色）。

（6）发型高度不超过模特面部的 2/3，不可以用假发，允许使



用 1-2 个填充物，头发饰品不得超过发型面积的 10%。

面部皮肤护理（真人模特）

比赛时间：60 分钟

比赛要求：

（1）对面部进行正确的皮肤护理。

（2）比赛前将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。

（3）皮肤护理过程、时间及程序科学严谨合理。

（4）操作时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及卫生消毒制度。

（5）操作手法规范、标准、动作熟练正确。

（6）护理方式按考核项目所确定的面部皮肤类型进行操作。

 选手操作必备物品：

（1）产品：清洁类产品、按摩膏、软膜粉、水剂或乳剂产品、

面霜等；

（2）用品：消毒类、口罩、棉片、棉签、纸巾、面扑、调膜棒、

调膜碗、调膜刷、盛器、大毛巾 1 条（白色）、包头毛巾 3 条（白

色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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